
盱眙县土地志
理局《(土地志))编纂委员会编



盱眙县土地志
盱眙县国土管理局《土地志》编纂委员会编

河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盱眙县土地志／9于眙县国土管理局《土地志》编纂委

员会编．一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1．10
ISBN 7—5630—1679一l

I．盱⋯ Ⅱ．盱⋯ Ⅲ．土地管理一概况一盱眙县

Ⅳ．F3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9812号

责任编辑／隋亚安 。。

封面设计／张世立

出 版／河海大学出版社

地 址／南京市西康路l号(邮编：210098)

电 话／(025)3737852(总编室)(025)3722833(发行部)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l／16 14．5印张8插页362千字

版 次／2001年10月第l版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l 700册

定 价／68．00元(册)



《盱眙县土地志》编纂机构及人员
《盱眙县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1996年4月一1997年2月

主任：杜长祥

副主任：徐贞宗 李惠仁 江培远 张宏友严登海

委 员：赵宏飞 陆永富 叶红青 陈振芳 张新华 安广霞

徐壮李加玉 华庆海毛文豪

1997年3月一2000年1月

主任：张列武

副主任l杜长祥

陈锦奋

委员：赵宏飞

徐她

徐贞宗 李惠仁 江培远张宏友严登海

侯广成 葛培宁

陆永富 叶红青 陈振芳 张新华安广霞

李加玉 华庆海毛文豪

2000年2月一2000年12月

主任：张列武

副主任：刘成林 葛培宁 何 浩侯广成 陈振芳

委 员：徐壮 张新华 李加玉 毛文豪 华庆海谢观玉

编纂人员

主编：杜长祥

副主编：徐贞宗 l丁以谦l 邹振国

编 辑：徐壮 陈振芳 毛文豪 叶红青 华庆海安广霞

李加玉周鸿群l张如阗I

工作人员：张建洲 陆 统金文杰 晏顺昌

摄 影：吴坤l张如阗l

《盱眙县土地志》审定单位

淮阴市土地志评审委员会

盱眙县地方志办公室



序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编写土地志，是历史的责任，时代的需要。<盱眙县土地

志>历时4年耕耘，业已出版问世。这是全县土地管理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和市县业务部门及有

关人士大力支持、共同努力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盱眙县土地管理史上一大盛事。

盱眙县历史悠久，远在四、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

行郡县制，始置盱眙县，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封建统治者通过土地占有，对人民进行统

治。盱眙人民饱尝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之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才从地主手中

夺回了土地。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发、利用和改造，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加

以保护与管理，特别是1986年6月国家<土地管理法>的颁布，以及专门土地管理机构的建立，

对土地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结束了多年来多头管理格局，使土地工作有了新的生机。

土地乃万物发端之母。人类社会的发展，无一不与土地息息相关，欲政通人和，必先明地

情、兴地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土地越来越显示出

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盱眙过去人少地多，但现在人均耕地呈逐年减少

趋势。“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吃饭与建设的矛盾，是历史的选

择，也是全县人民，特别是广大土地管理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盱眙县土地志>是盱眙县历史上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土地专业志，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盱

眙这块古老土地形成、开发、利用、管理的历史和现状，重点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管理的重

大业绩和某些问题，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激励今人，启发后代，发挥“资政当今、教化后世、

保存历史”的作用。

1998年12月13日，是盱眙解放50周年纪念日，又值通过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不久，<盱眙县土地志>在此时经评审通过、定稿，尤其是在世纪

之交出版发行，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必将对落实土地基本国策、服务经济建

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坚信，盱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为土地管理事业再

创新业绩，谱写新篇章。

<盱眙县土地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市局修志办、县志办及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的指

导，编写人员虽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力求观点正确，体例得当，资料翔实，文风端正，但限于主

客观条件，疏漏、差错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赐教。同时，向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编写工作的

有关部门、单位和各界人士，表示深切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张列武

杜长祥

2001．3．2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全面记述盱眙县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历史及现状，反映地方特色和专业特

点，为两个文明建设和土地管理事业服务。

二、本志书体例结构，分章、节、目、子四层次，横排纵述；冠以概述、大事记，统率全书。正

文设11章35节83目，每章前设无题小序，篇末缀以附录、后记。体裁以记述为主，辅以图表

等。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三、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年代无上限，因事而宜，适当追溯，记述有关土地

行业的各类事物；下限断至1995年。大事记和第十一章土地管理机构中的县级机构延伸至

199r7年。

四、历史纪年，采用传统年与公元纪年两种方法。民国以前用汉字书写，先书朝代年号，后

括注公元纪年。公元前的世纪、年代加“公元前”三个字，公元后的世纪、年代不加“公元”二字。

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书写，后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阿拉伯字书写纪年。

志中所记“解放”后、“解放”前，以1948年12月13日盱眙解放之日为界；建国前、建国后，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五、引用史实，保存原貌，不作更改，引文注明出处。地理名称、政府机构和官职均沿用历

史称谓，人物称谓一律书其姓名，古今地名不一致的加注今名。

六、抗日战争时期，盱眙农村为新四军占领，称抗日根据地，政权机关称抗日民主政府；国

民党占领的区域，称国统区，政权机关称国民政府；县城为日军侵占，称沦陷区，政权机构称汪

伪县政府。

七、统计数字，建国前的以档案和正式出版的老县志或其他专著为准，建国后的以盱眙县

统计部门<统计年鉴>、县城建局、县土地管理局土地利用规划现状调查资料和各职能部门统计

数字为据。度、量、衡及货币单位，建国前沿用的历史计量单位名称，不作换算；建国后则用国

家当时规定的计量单位。

八、本志资料，主要取自盱眙新老县志，以及安徽省、江苏省有关档案馆、图书馆。成书时

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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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盱眙，位于淮河中下游，洪泽湖南岸，江苏省西部，淮阴市南端。它地处北纬32043 7—330

13 7，东经1180117—118054’；周边东邻金湖县、安徽省天长市，西和南与安徽省明光市、来安县相

连。北与洪泽、泗洪两县接壤；南京、扬州、淮阴、宿迁、蚌埠、滁洲等大中城市环列周围。境内交

通便捷，淮河主流、宁(南京)连(云港)、宁(南京)徐(州)、312公路贯穿县境。1995年，全县建

制6个镇，24个乡，12个场圃，432个村民委员会，7个居民委员会，3915个村民小组，182890

户，705059人。全县土地总面积2482．7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284人；按上报数，耕地113

万亩，人均耕地1．6亩。全县农业人口627304人，人均耕地1．8亩。

盱眙，历史悠久，秦时建县，距今已有2200余年。历史上建过都，升过郡、军，并设过州治。

民国时，安徽省第六、四、九行政督察区先后在此设治。抗战时期，淮南路东行政公署设在境

内。1955年由安徽省划归江苏省，属淮阴专区。1983年，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盱眙属淮阴

市。

盱眙，地形复杂，地质构造为震旦纪弱隆起区，属大别山余脉，宁镇扬丘陵区北缘。地貌类

型以低山、丘岗、平原、圩区、滩涂、水网多种地形为特征，地形大势呈西南高、东北低、阶梯状倾

斜，高低落差220米。其中西南部老虎山南面的五座窑峰最高，海拔231米。

盱眙，地处北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区，属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丰

沛。历史上，盱眙以农为本，山区多杂粮，平原地区多稻麦，农林牧副渔兼营。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县委、县政府根据本地山岗、平原、沿湖沿滩三大区域特色，因地制宜调

整种植结构，进行多种经营，改变了“一穷二白”面貌，使盱眙成为全国商品粮、油料、肉牛基地

县，省林业基地县。尤其是在农业上发展很快。1994年油料总产4．6万吨，被国家统计局和国

家农村评价中心评为全国100个油料总产量最高县市第41位。1995年粮食产量近60万吨，

被国家计委定为“八五”期间第四批商品粮基地县。199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6．25亿元(其

中农业总产值10．61亿元)，是1978年的18．3倍。

盱眙，矿产资源丰富，非金属矿藏量大质优。从石牛山至老子山一带有石灰岩矿床9．7万

亩，储藏量173亿吨，已勘明储量5．4亿吨，是烧制水泥、石灰和电石的优质原料。还有蕴藏丰

富的玄武岩，可作建筑石料和制作石器。丘陵山地中有高品位的凹凸棒粘土矿床10多处，总

储量5亿吨，居全国第一，其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医药、环保、建筑装饰等多种行业。

东南部1014平方公里范围内有优质矿泉水，现已局部开采上市。

盱眙，名胜古迹较多。境内陆续发现古遗址、古墓葬达200多处，收集文物近千件。县内，

秦汉东阳城遗址、第一山题刻、明祖陵(号称明代第一陵)、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被列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还有都梁十景、铁山寺、甘泉山、陡湖、圣人山、第一山公园、淮河大桥、荷叶滩

等风景点，可供观光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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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县土地开发利用历史较早，约一万年前，境内就有先民们游牧、游耕，后来逐步转向定

居，原始村落随之形成并增多。村落附近的土地，被开垦种上粮食作物。商周时期已普遍使用

陶器、骨器和铁器开挖荒地，种秫麦等。春秋时期开始种稻。三国时魏文帝元年(220年)，魏

将邓艾在盱眙东北方设置军屯垦荒1．2万顷，并扩建破釜塘，新建白水塘，拦河建坝，修田种

稻。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十二月，姚襄渡淮，迁屯盱眙，招流民多至7万人，分置守军，

劝课农桑。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6年)，官府在盱眙境内淮河两岸开垦荒地、荒滩，扩大耕地

面积，招募失业、流散的农民，入屯耕种。当时淮南屯田数字较大，有“淮南屯田为天下最”之

称。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8年)置淮东、淮西两“劝农营田司”，募集流民，垦植屯田。至正十

三年(1353年)，缪大享以义兵两万屯垦于盱眙横涧山。明初，战乱之后，盱眙地广人稀，明军

尽量占地屯垦，有“插草为标”之说，官府在西南山区开垦荒山，种植牧草养马。明万历十九年

(1591年)全县耕地3948顷8亩。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全县耕地1448顷88亩。乾隆十二

年(1744年)，全县耕地1448顷52亩。咸丰年间铜城、潜山大批移民入境内西南山区搭棚而

居，开垦荒山为业。同治年间，全县耕地原额14万多亩，战后清丈，荒芜74％，官府发出“垦荒

令”，组织外逃农民归耕开荒，发给<印文执照>，所开荒地永准为业。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荒

地的开垦，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全县在册耕地已增至698l顷16亩。

民国时期，盱眙设垦荒局，先后放领荒山0．8万多亩。民国4年(1915年)，全县耕地28．26

万亩，园圃1．33万亩，合计29．59万亩。民国24年(1935年)，全县耕地面积52．61万亩。

抗战时期，县抗日民主政权注重农业生产，开荒拓面，开展大生产运动，加之区域扩大，民

国33年(1944年)，全县耕地由50多万亩扩到126．84万亩。民国35年一37年(1946—1948

年)，为国民党再次统治盱眙时期，耕地面积又有所缩小。

建国初，1949年统计，全县实有耕地98．58万亩。1950年，进行土地改革，农民大力开垦荒

地、荒滩。1951年，增加耕地近10万亩。1954年贯彻落实安徽省的农业“三改”精神，大力开

荒扩面，垦荒7．51万亩，次年耕地面积达117．04万亩。60年代，开垦荒山、荒滩2万多亩，兴

办茶场、畜牧场、蚕桑场等场圃。

1966年6月，为了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大搞农田水利实施建设，兴建清水坝一、二、三级电

灌站，扩建堆头机站一级站，兴办二、三级站，形成东西两大灌区，使70万亩农田高产、稳产，旱

涝保收。1975年冬，全县调动上万农民，在十里营、古桑、桂五三个乡10万亩旱地范围内，框田

打埂，平整田地，改种水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

大力开荒扩面，耕地面积有所增加。1982～1983年第二次土地普查统计，全县耕地面积为

127．86万亩。1983—1985年，先后两次飞机播种牧草1．5万亩。

1949～1995年，全县大力开发荒山、荒滩，经复垦分别建成耕地、园地、林地、非农业用地

(宅基地、交通用地、工矿用地)共40多万亩，其中耕地12万亩，果林地近20万亩。水冲港乡

原有耕地1．28万亩，全乡苦干5年，开发山地建设高标准板栗园1．43万亩，超过原有耕地

1500亩。盱眙县城依山而建，建国初城区不足3平方公里，经过40多年的开山移石整治，到

1995年建成区已发展到12．48平方公里，是建国初的6倍。围滩建圩109座，保护面积41．05

万亩，其中耕地30．83万亩。全县河湖滩58个，总面积16．98万亩，已开发利用19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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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万亩。在山、港、涧修筑中小型水库159座，可调灌农田近70万亩。经过40多年的综合

治理，745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得到控制，1225平方公里的地表径流得到拦蓄，新开和疏浚大

中小沟1859条，长1549．5公里。治理小流域10个，骨干河道4条，加固圩堤32．8公里。平田

整地、旱改水40多万亩。沟渠配套实现排灌沟渠化、田块规格化的有60多万亩，改造中低产

田40多万亩，建成梯田6万多亩，高产稳产田已有40多万亩。

古代，以赋政管理土地。秦朝实行“有地户自报占有土地数，按亩定制缴纳赋税，取得土地

所有权”。汉献帝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设典农校尉统管农田水利，负责开垦种植、赋

役。隋、唐、宋、元时期，盱眙由县官和主簿掌管地政和田赋。明朝时，县设卫所，管理军屯田；

设税课局，负责征收民田粮赋。清顺治至道光年问(1644—1840年)，盱眙设立清丈局，负责土

地清理丈量，编绘鱼鳞图册，以官府名义颁发<田单>，受理土地买卖过户，处理田户纠纷等；征

收钱粮，设钱粮柜6个，每柜3人；全县计有72里，卫柜16家，征粮直接造册，交房首分派。同

治八年(1869年)，盱眙清查开垦熟田371顷35亩。光绪元年(1875年)，盱眙燕山一带鱼鳞册

尚存。

民国初年，仍承清制。民国18年(1929年)，盱眙田赋归财政司管。民国22年(1933年)，

县政府设土地整理分处，24年(1935年)，设土地委员会，29年(1940年)设粮政科(二科)，负责

管理土地。抗日战争时期，县抗日民主政府设粮政局，局下设丈量股、土地查登工作队，对全县

土地进行清查登记，以便征收钱粮。民国35年(1946年)7月以后，国民党再次统治盱眙，县政

府设田粮科；次年(1947年)设田赋粮食管理处，负责征收田赋，当年征收附加军粮和省县保安

粮等苛捐杂税，赋额调整为13．c15万元，实征7．0l万元。民国37年(1948年)，田赋实征数额

为5．27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盱眙土地管理工作揭开了新的一页。

50年代初期，因土地改革，进行土地清丈、划界定桩以及登记、颁发土地证等地籍管理，全

县有30967户领到土地证书。土地改革结束后，土地管理任务转向土地利用管理。1958年始，

农村集体土地以公社管理为主。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县民政科办理报批手续，县人民委员会

审批。

60年代中期，由于“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严重，集体和私人建房乱占滥用耕地较普

遍。1970～1978年，国家、集体建设用地由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审批，社员住房用地由人

民公社审批。1979～1985年，国家、集体建设用地，皆由县基本建设局办理报批手续，县人民政

府审批或申报；私人建房用地，由公社(或乡镇政府)申报，县基本建设局审批，发给建房宅基地

执照。在此期间，盱眙县人民政府对土地管理高度重视，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有关土地管理方面

的文件，如<关于严格控制建房用地的布告>、<盱眙县村镇建设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盱眙县国

家建设征地管理和房屋拆迁安置试行办法>等，并规定所有建设用地由县基本建设局承办。

1985年12月29日，盱眙县土地管理办公室成立，对全县农村土地统一管理。1986年春，

全县各乡镇建立土地管理领导小组，设一名专职土地管理员。农民建房使用县土地管理办公

室发放统一宅基地执照。国家、集体建设征用土地，由县土地管理办公室审报。1987年，淮阴

市首次向盱眙县下达非农建设用地计划1580亩，县将市下达的指令性用地计划分解到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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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同时，建立以经济手段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约束机制，开征耕地占用税，相继征收城镇土

地使用税、非农业建设用地使用费、土地荒芜闲置费、土地开发基金等。并根据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通知精神，于4月份在全县开展非农用地清理工作，全县共清理国

家建设单位487个，乡镇集体企业单位730个，农民129156户，大小窑厂123个，经济联合体31

个，专业户41个，总计占地面积7．76万亩。通过这次清理，摸清了盱眙各项建设用地的情况。

1988年4月6日，盱眙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全县城乡土地实行统一管理，改变了长达30多

年的土地分散、多头管理的局面，逐步走上依法、统一、全面、科学管理的轨道。通过<土地管理

法>的广泛宣传，增强了群众的珍惜土地、保护耕地、依法用地的自觉性。土地管理工作，由单

纯的划拨用地管理，转变为对土地的规划、利用、开发、整治的全面管理；由单一的行政管理，扩

大为行政、经济、法律和科技相配合的科学管理，土地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县土管局成立后，县政府根据<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关的政策，结合盱眙土地管理方面的具

体情况，先后制定了一批地方规章和实施办法，为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培育规范化土地市

场提供必要的依据。县土地管理部门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监察。1988年8月、11月，先后

两次开展非农用地执法大检查，查处违法用地144．9亩。1989年陆续开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

权和居民宅基地、企事业单位用地申报登记工作，申报单位225个，申报面积126．03万平方

米；申报的居民3514户，申报面积64．76万平方米；无合法用地手续457份，占用土地58．75万

平方米。城镇国有土地申报总面积190．79万平方米。通过申报登记，全县国有土地地籍档案

初步形成。1990年，依法理顺了国有土地审批程序，查处不同类型的越权批地案89件。并积

极开展争创无违法批地、无违法用地、无违法管地的“三无”乡镇活动，努力推进土地法制建设。

为加强土地执法管理，1992年县土地管理局建立了土地监察大队，完善了县、乡(镇)、村、组四

级土地监察网络，加强了建设用地巡回监察力度，发挥了信访工作监察、协调、指导作用。为实

行以证管理，于1992年先后在马庄乡、旧铺镇进行农民宅基地地籍调查确权发证试点工作，并

在全县全面推开。到1994年底，对全县427个行政村农民宅基地权属调查，共调查宗地

131237块，县政府给96569宗地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1992年9月开始，县土地

管理局在河北省测绘局大地测量队协作下，利用万分之一平面图20幅和航片579幅，进行实

地勘测，以村为单位进行调绘。历时近两年，完成全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摸清了全县实有土

地利用类型，准确查清了全县土地总面积为2482．74平方公里，折合372．41万亩。其中耕地

172．01万亩，占总面积46．2％；园地5．21万亩，占1．4％；林地26．80万亩，占7．2％；居民点及

独立工矿用地34．22万亩，占9．2％；交通用地9．06万亩，占2．4％，水域用地9r7．95万亩，占

26．2％；牧草地21．28万亩，占5．7％；未利用土地5．89万亩，占1．6％。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

土地资源“家底”不清的局面。其调查成果先后获得江苏省土地管理局科技优秀成果一等奖和

国家土地管理局科技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4年，盱眙县人民政府公布<盱眙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规定>，根据“统一

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统一管理”的原则，建立土地市场机制，国有土地使用权

实行“有偿、有期限、有流动”的制度。已先后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9份，总面积1．79万平方

米，平均最高地价每平方米130元，最低地价每平方米14．70元。1993年11月，盱眙县政府根

据省政府[1990]128号、市政府[1991]46号文件精神，成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领导小组和土地

规划利用办公室，在官滩镇先行试点、集中培训基础上，对全县各乡、镇、场开展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工作作了统一部署。在编制规划工作中，坚持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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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因地制宜，统筹兼顾，从长远利益出

发，合理安排各业用地。各乡、镇、场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工作，并按照规划

审批程序，经审核、验收、审议，全面地完成了任务。1994年10月25日，盱眙县人民政府以162

号文批复：“经县政府研究，同意各乡、镇、场编制的<土地利用规划>。各乡、镇、场在今后土地

利用中，要按编制的规划，严格组织实施，以达保护耕地的目的”。为从紧安排，严格限制建设

用地规模，县土地管理部门在非农业用地审批上严格把关，按规划、项目、计划批地。

1995年，根据<江苏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县政府印发了<关于开展盱眙县基本农田保护

区划定工作的通知>，对各乡镇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工作作了统一部署。9月份，各乡镇

划定工作全部完成。全县共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5625块，面积172．01万亩，其中一级农田保

护区4420块，160．97万亩，保护率达94％；--级农田保护区1405块，11．04万亩，保护率达6％。

各乡镇、村、组层层制定落实基本农田保护措施。这一年，还完成了全县30个乡镇的集镇和1

个农场的土地分等定级估价工作，为土地有偿使用提供合理的土地等级价格标准。为确保土

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的现势性和精确性，规定每年年底前都在全县范围内对变化了的地类进

行变更调查。同时，根据江苏省监察厅、国土局[1995]年17号文件精神，开展了全县土地管理

执法大检查。全县依法查处单位集体违法用地39宗，119．09亩；个人违法用地501宗，115．56

亩。

从县土地管理局机构建立后，乡镇土地管理所逐步建立，城乡土地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得

到加强，土地管理队伍逐渐壮大。到1995年底，土地管理人员已有95人。其中本科生和大专

生6人；中级职称10人，初级职称(助师、技术员)66人。他们经过国家局、省局、市局、县局四

级业务培训，均获得了岗位合格证或岗位资格证。通过培训，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得以

提高，成为热爱土地管理事业、德才兼备的工作骨干。

盱眙县山青水秀。土地资源丰富，是苏北鱼米之乡。盱眙县土地管理事业任重而道远，全

县土地管理工作者将在进一步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

本国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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